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十一條、第十七條、
第二十四條、第五十三條條文對照表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修正條文 說明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董（理）事行為準則至少

應包括董（理）事發現金融

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有受重大

損害之虞時，應儘速妥適處

理，立即通知審計委員會或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

或監察人（監事、監事會）

並提報董（理）事會，且應

督導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及銀

行業通報主管機關。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前條第一款之董

（理）事行為準則至少應包

括董（理）事發現金融控股

公司及銀行業有受重大損害

之虞時，應儘速妥適處理，

立即通知審計委員會或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或監

察人（監事、監事會）並提

報董（理）事會，且應督導

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

通報主管機關。 

條次變更。 

 

第十七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

行業總、分支機構對法令規

章遵循事宜，應建立諮詢溝

通管道，以有效傳達法令規

章，俾使職員對於法令規章

之疑義得以迅速釐清，並落

實法令遵循。 

法令遵循專責單位應辦理

下列事項： 

一、 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規

一、 條次變更。 

二、 考量現行條文第三十三條建

立諮詢溝通管道及提報董事

會報告事項，與現行條文第

三十四條同屬法令遵循單位

應辦理事項，爰予以整併並

酌作文字調整。現行條文第

三十三條第二項移列至本條

第二項第七款。 

三、 考量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

第十七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

行業總、分支機構對法令規

章遵循事宜，應建立諮詢溝

通管道，以有效傳達法令規

章，俾使職員對於法令規章

之疑義得以迅速釐清，並落

實法令遵循。 

法令遵循專責單位應辦理

下列事項： 

一、 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規

一、 條次變更。 

二、 考量現行條文第三十三條建

立諮詢溝通管道及提報董事

會報告事項，與現行條文第

三十四條同屬法令遵循單位

應辦理事項，爰予以整併並

酌作文字調整。現行條文第

三十三條第二項移列至本條

第二項第七款。 

三、 考量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



 

 

章傳達、諮詢、協調與

溝通系統。 

二、 確認各項作業及管理規

章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

更新，使各項營運活動

符合法令規定。 

三、 銀行業推出各項新商

品、服務及向主管機關

申請開辦新種業務前，

法令遵循主管應出具符

合法令及內部規範之意

見並簽署負責。 

四、 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

容與程序，及督導各單

位定期自行評估執行情

形，並對各單位法令遵

循自行評估作業成效加

以考核，經簽報總經理

後，作為單位考評之參

考依據。 

五、 對各單位人員施以適當

合宜之法規訓練。 

六、 應督導各單位法令遵循

主管落實執行相關內部

規範之導入、建置與實

施。 

七、 辦理前條第一項提報董

（理）事會報告事項內

評估包含法令遵循整體執行

情形，爰增訂第二項第八

款，以符實際。 

四、 現行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屬銀

行業之規定，爰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十八條第三項。 

五、 為減少金融機構法令遵循自

行查核與自行評估之作業重

複，爰將現行第二十五條第

二項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

法令遵循作業自行查核與現

行第三十四條第四項法令遵

循自行評估作業整併，法令

遵循自行評估作業之自評項

目必須包含法規完整性上之

檢視與執行面上之確認。另

現行條文第三十四條第五項

亦整併至本條第四項。 

六、 考量本辦法規範主體為金融

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及金融

控股公司子公司業務規模與

業務風險特性差異，宜保留

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執行

之彈性，爰增訂第五項。 

章傳達、諮詢、協調與

溝通系統。 

二、 確認各項作業及管理規

章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

更新，使各項營運活動

符合法令規定。 

三、 銀行業推出各項新商

品、服務及向主管機關

申請開辦新種業務前，

法令遵循主管應出具符

合法令及內部規範之意

見並簽署負責。 

四、 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

容與程序，及督導各單

位定期自行評估執行情

形，並對各單位法令遵

循自行評估作業成效加

以考核，經簽報總經理

後，作為單位考評之參

考依據。 

五、 對各單位人員施以適當

合宜之法規訓練。 

六、 應督導各單位法令遵循

主管落實執行相關內部

規範之導入、建置與實

施。 

七、 辦理前條第一項提報董

事 (理 )會報告事項內

評估包含法令遵循整體執行

情形，爰增訂第二項第八

款，以符實際。 

四、 現行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屬銀

行業之規定，爰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十八條第三項。 

五、 為減少金融機構法令遵循自

行查核與自行評估之作業重

複，爰將現行第二十五條第

二項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

法令遵循作業自行查核與現

行第三十四條第四項法令遵

循自行評估作業整併，法令

遵循自行評估作業之自評項

目必須包含法規完整性上之

檢視與執行面上之確認。另

現行條文第三十四條第五項

亦整併至本條第四項。 

六、 考量本辦法規範主體為金融

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及金融

控股公司子公司業務規模與

業務風險特性差異，宜保留

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執行

之彈性，爰增訂第五項。 

 



 

 

容，至少應包括對各單

位就法令遵循重大缺失

或弊端分析原因、可能

影響及提出改善建議。 

八、 每年應將前一年度法令

遵循整體執行情形，納

入第八條第一項內部控

制制度執行情形評估。 

內部稽核單位得自行訂

定所屬單位法令遵循之評估

內容與程序，及自行評估所

屬單位法令遵循執行情形，

不適用前項第四款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

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每

半年至少須辦理一次。其辦

理結果應送法令遵循專責單

位備查。各單位辦理自行評

估作業，應由該單位主管指

定專人辦理。自行評估工作

底稿及資料應至少保存五

年。 

金融控股公司應依子公

司業務規模及業務風險特

性，督導其子公司辦理前項

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 

容，至少應包括對各單

位就法令遵循重大缺失

或弊端分析原因、可能

影響及提出改善建議。 

八、 每年應將前一年度法令

遵循整體執行情形，納

入第八條第一項內部控

制制度執行情形評估。 

內部稽核單位得自行訂

定所屬單位法令遵循之評估

內容與程序，及自行評估所

屬單位法令遵循執行情形，

不適用前項第四款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

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每

半年至少須辦理一次。其辦

理結果應送法令遵循專責單

位備查。各單位辦理自行評

估作業，應由該單位主管指

定專人辦理。自行評估工作

底稿及資料應至少保存五

年。 

金融控股公司應依子公

司業務規模及業務風險特

性，督導其子公司辦理前項

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 

第二十四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一、 條次變更。 第二十四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一、 條次變更。 



 

 

行業應設置隸屬於總經理之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不得兼

辦資訊或其他與職務有利益

衝突之業務，並配置適當人

力資源及設備，並指派副總

經理以上或職責相當之人擔

任資訊安全長，綜理資訊安

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

務。但主管機關對信用合作

社及票券金融公司另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

資 訊 安 全 長 每 年 應 向 董

（理）事會報告前一年度資

訊安全整體執行情形，並及

時報告重大資安問題。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人員，每

年至少應接受十五小時以上

資訊安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職

能訓練；其他資訊從業人員

則每年至少應接受六小時以

上之資訊安全專業課程訓練

或職能訓練。銀行業總機

構、國內外營業單位、財務

保管單位及其他管理單位之

人員，每年至少須接受三小

時以上資訊安全宣導課程。 

二、 有鑑於資安防護機制之重要

性，並考量金融控股公司實

務運作情形以及法令遵循、

風險管理、資訊安全同屬內

部控制之第二道具同等重要

性，組織架構應齊一化，增

訂金融控股公司亦應設置資

訊安全長及隸屬於總經理之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一項並配合刪除

第二項及第六項規定。 

三、 參考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

(NYDFS)於西元二○二三年

十一月修正發布資安規範

(SECOND AMENDMENT 

TO 23 NYCRR 500)，增訂第

二項以明定資訊安全長之權

責。其餘項次順移。 

四、 考量資訊人員職責與資訊安

全密切相關，爰於第三項增

訂每年至少應接受六小時以

上之資訊安全專業課程訓練

或職能訓練。 

五、 現行第三項前段為資訊安全

專責單位應辦事項，移列至

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及第四

款。 

 

行業應設置隸屬於總經理之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不得兼

辦資訊或其他與職務有利益

衝突之業務，並配置適當人

力資源及設備，並指派副總

經理以上或職責相當之人擔

任資訊安全長，綜理資訊安

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

務。但主管機關對信用合作

社及票券金融公司另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

資 訊 安 全 長 每 年 應 向 董

（理）事會報告前一年度資

訊安全整體執行情形，並及

時報告重大資安問題。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人員，每

年至少應接受十五小時以上

資訊安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職

能訓練；其他資訊從業人員

則每年至少應接受六小時之

以上資訊安全專業課程訓練

或職能訓練。銀行業總機

構、國內外營業單位、財務

保管單位及其他管理單位之

人員，每年至少須接受三小

時以上資訊安全宣導課程。 

二、 有鑑於資安防護機制之重要

性，並考量金融控股公司實

務運作情形以及法令遵循、

風險管理、資訊安全同屬內

部控制之第二道具同等重要

性，組織架構應齊一化，增

訂金融控股公司亦應設置資

訊安全長及隸屬於總經理之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一項並配合刪除

第二項及第六項規定。 

三、 參考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

(NYDFS)於西元二○二三年

十一月修正發布資安規範

(SECOND AMENDMENT 

TO 23 NYCRR 500)，增訂第

二項以明定資訊安全長之權

責。其餘項次順移。 

四、 考量資訊人員職責與資訊安

全密切相關，爰於第三項增

訂每年至少應接受六小時之

以上資訊安全專業課程訓練

或職能訓練 

五、 現行第三項前段為資訊安全

專責單位應辦事項，移列至

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及第四

款。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有限責任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及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

業公會應訂定並定期檢討資

訊安全自律規範。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有限責任中

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及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

公會應訂定並定期檢討資訊

安全自律規範。 

第五十三條  外國銀行在臺分

行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如依其總行所定之相關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規定，不低

於本辦法之規定，得依總行

制度，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

由在臺負責人、法令遵

循長、負責臺灣區稽核

業務主管、負責臺灣區

資訊安全主管、負責臺

灣區風險管理主管聯名

出具，並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三個月內將該聲

明書揭露於銀行網站，

不適用第八條規定。 

二、依據在臺業務項目參照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訂定相關規範及處理手

冊。 

三、依總行制度建立在臺檢

一、 條次變更。 

二、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僅為一分

行型態，無設置董(理)事

會、監察人(監事、監事會)

或審計委員會，故尚無適用

本辦法有關董(理)事會、監

察人(監事、監事會)或審計

委員會之規定，惟就本辦法

原則性規範仍應參照辦理。

其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允其

兼顧總行所定之相關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就不低於本

辦法之事項，得依總行制度

辦理，爰酌修正第一項序文

文字。 

三、 為利外國銀行在臺分行陳報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調整適

用之一致性，本會自九十四

年十一月十日金管銀(五)字

第○九四五○○○七八七號

函訂定外國銀行在臺分行適

第五十三條  外國銀行在臺分

行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如依其總行所定之相關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規定，不低

於本辦法之規定，得依總行

制度，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

由在臺負責人、法令遵

循長、負責臺灣區稽核

業務主管、負責臺灣區

資訊安全主管、負責臺

灣區風險管理主管聯名

出具，並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三個月內將該聲

明書揭露於銀行網站，

不適用第八條規定。 

二、依據在臺業務項目參照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訂定相關規範及處理手

冊。 

三、依總行制度建立在臺檢

一、 條次變更。 

二、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僅為一分

行型態，無設置董(理)事

會、監察人(監事、監事會)

或審計委員會，故尚無適用

本辦法有關董(理)事會、監

察人(監事、監事會)或審計

委員會之規定，惟就本辦法

原則性規範仍應參照辦理。

其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允其

兼顧總行所定之相關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就不低於本

辦法之事項，得依總行制度

辦理，爰酌修正第一項序文

文字。 

三、 為利外國銀行在臺分行陳報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調整適

用之一致性，本會自九十四

年十一月十日金管銀(五)字

第○九四五○○○七八七號

函訂定外國銀行在臺分行適



 

 

舉制度，並指定單位或

人員負責檢舉案件之受

理，得不適用第十三條

第一項關於指定獨立行

使職權之單位。但檢舉

制度內容至少應包括第

十三條第四項各款規

定。 

四、配合總行採風險導向之

自行查核制度者，說明

自行查核之辦理方式及

對自行查核之評核機制

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後，得不適用第十四條

第一項關於指定單位進

行督導及覆核，及第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 

五、遵循總行之法令遵循風

險管理及監督架構者，

說明架構原則及權責規

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後，得不適用第十八條

規定。 

六、配合總行採風險導向之

內部稽核制度者，說明

運作之機制及辦理方式

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

得不適用第三十一條、

用銀行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說明對照表。嗣後

配合本辦法歷次修正重行發

布，現行係本會於一百十年

十月十八日金管銀外字第一

一○○二七三二○四號函修

正發布適用對照表。 

四、 考量該適用對照表屬行政指

導性質，且外國銀行在臺分

行之遵法適用情形已臻成

熟，為簡化適用說明並明確

規範，爰將該適用對照表所

定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得不適

用本辦法相關規定及其適用

方式之事項，於第一項各款

明定之，包括內部控制制度

聲明書出具方式、業務規範

及處理手冊、檢舉案件之受

理、遵循總行之法令遵循風

險管理及監督架構、採取風

險導向之內部稽核制度、資

訊安全及風險管理專責單

位、內部稽核報告報送及首

次擔任在臺分行營業單位之

經理人條件。本辦法發布後

將配合停止適用該適用對照

表。 

五、 另依本會一百十三年十二月

舉制度，並指定單位或

人員負責檢舉案件之受

理，得不適用第十三條

第一項關於指定獨立行

使職權之單位。但檢舉

制度內容至少應包括第

十三條第四項各款規

定。 

四、配合總行採風險導向之

自行查核制度者，說明

自行查核之辦理方式及

對自行查核之評核機制

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後，得不適用第十四條

第一項關於指定單位進

行督導及覆核，及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 

五、遵循總行之法令遵循風

險管理及監督架構者，

說明架構原則及權責規

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後，得不適用第十八條

規定。 

六、配合總行採風險導向之

內部稽核制度者，說明

運作之機制及辦理方式

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

得不適用第三十一條、

用銀行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說明對照表。嗣後

配合本辦法歷次修正重行發

布，現行係本會於一百十年

十月十八日金管銀外字第一

一○○二七三二○四號函修

正發布適用對照表。 

四、 考量該適用對照表屬行政指

導性質，且外國銀行在臺分

行之遵法適用情形已臻成

熟，為簡化適用說明並明確

規範，爰將該適用對照表所

定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得不適

用本辦法相關規定及其適用

方式之事項，於第一項各款

明定之，包括內部控制制度

聲明書出具方式、業務規範

及處理手冊、檢舉案件之受

理、遵循總行之法令遵循風

險管理及監督架構、採取風

險導向之內部稽核制度、資

訊安全及風險管理專責單

位、內部稽核報告報送及首

次擔任在臺分行營業單位之

經理人條件。本辦法發布後

將配合停止適用該適用對照

表。 

五、 另依本會一百十三年十二月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

三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

十九條規定。 

七、依總行制度並配置適當

之人力資源及設備，確

保聯繫及風險管理妥適

者，得不適用第十六條

第二項有關法令遵循專

責單位不得兼辦法務之

業務，及法令遵循長不

得兼任法務單位主管之

規定，及得不適用第二

十一條有關設置風險管

理專責單位與指派風險

管理長、第二十四條有

關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

位及指派資訊安全長，

以及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第一款有關內部稽核人

員員額比例之規定。 

八、內部稽核報告之申報，

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外，內部稽核由在臺分

行之稽核單位辦理者，

應於查核結束後二個月

內報主管機關；由總行

或區域總部辦理者，在

臺分行應於收到報告後

十九日金管銀國字第一一三

○二七三八二六號函，考量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對於 ESG

相關管理機制主要係遵循母

行之機制、政策及架構辦

理，爰就永續資訊之管理提

供適用彈性，外銀分行得依

總行永續資訊之管理相關政

策及內部控制制度辦理。 

六、 第二項酌修文字，並敘明除

第一項以外，外國銀行在臺

分行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依總行制度不低於本辦法規

定者，得於出具總行規定與

本辦法規定之對照適用說

明，並經在臺分行負責人簽

署後依總行制度辦理。如有

變更者，應重行出具對照適

用說明並經在臺分行負責人

簽署。 

七、 考量外銀在臺分行因其業務

規模或性質等，爰增列第三

項外銀在臺分行得就特定事

項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辦

理。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

重行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八、 原第三項移至第四項，並酌

修文字。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

三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

十九條規定。 

七、依總行制度並配置適當

之人力資源及設備，確

保聯繫及風險管理妥適

者，得不適用第十六條

第二項有關法令遵循專

責單位不得兼辦法務之

業務，及法令遵循長不

得兼任法務單位主管之

規定，及得不適用第二

十一條有關設置風險管

理專責單位與指派風險

管理長、第二十四條有

關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

位及指派資訊安全長，

以及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第一款有關內部稽核人

員員額比例之規定。 

八、內部稽核報告之申報，

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外，內部稽核由在臺分

行之稽核單位辦理者，

應於查核結束後二個月

內報主管機關；由總行

或區域總部辦理者，在

臺分行應於收到報告後

十九日金管銀國字第一一三

○二七三八二六號函，考量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對於 ESG

相關管理機制主要係遵循母

行之機制、政策及架構辦

理，爰就永續資訊之管理提

供適用彈性，外銀分行得依

總行永續資訊之管理相關政

策及內部控制制度辦理。 

六、 第二項酌修文字，並敘明除

第一項以外，外國銀行在臺

分行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依總行制度不低於本辦法規

定者，得於出具總行規定與

本辦法規定之對照適用說

明，並經在臺分行負責人簽

署後依總行制度辦理。如有

變更者，應重行出具對照適

用說明並經在臺分行負責人

簽署。 

七、 考量外銀在臺分行因其業務

規模或性質等，爰增列第三

項外銀在臺分行得就特定事

項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辦

理。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

重行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八、 原第三項移至第四項，並酌

修文字。 



 

 

一個月內報送主管機

關。如該報告內容非中

文，應檢附中文重點摘

述。  

九、首次擔任在臺分行營業

單位之經理人具備與其

職務有關之內部控制經

驗與訓練，不適用第四

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非屬前項

情形，且依總行制度不低於

本辦法規定者，得於出具總

行規定與本辦法規定之對照

適用說明，並經在臺分行負

責人簽署後依總行制度辦

理。其總行制度如有變更

者，應重行出具對照適用說

明並經在臺分行負責人簽

署。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非屬前二

項情形，得依其業務規模或

性質，就特定事項敘明理

由，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依總行制度辦理。核准事項

有變更者，應重行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 

一個月內報送主管機

關。如該報告內容非中

文，應檢附中文重點摘

述。  

九、首次擔任在臺分行營業

單位之經理人具備與其

職務有關之內部控制經

驗與訓練，不適用第四

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非屬前項

情形，且依總行制度不低於

本辦法規定者，得於出具總

行規定與本辦法規定之對照

適用說明，並經在臺分行負

責人簽署後依總行制度辦

理。其總行制度如有變更

者，應重行出具對照適用說

明並經在臺分行負責人簽

署。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非屬前二

項情形，得依其業務規模或

性質，就特定事項敘明理

由，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依總行制度辦理。核准事項

有變更者，應重行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違反

依本條規定辦理之內部控制

制度及稽核制度者，視同違

反本辦法規定。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違反依

本條規定辦理之內部控制制度

及稽核制度者，視同違反本辦

法規定。 

 


